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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揭露風險管理範疇、組織架構及其運作情形 

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本公司於 113 年 12 月 27 日董事會通過訂定「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以作為本

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指導原則。 

本公司每年定期由風險管理小組進行風險因子鑑別，藉以辨識可能影響企業永

續發展的相關風險，篩選出風險管理範疇，並依據最新內部稽核之發展要求及

準則要求，監測潛在風險並實行預防措施，以強化風險管理；針對各向風險擬

定風險管理策略，涵蓋管理目標、組織架構、權責歸屬及風險管理程序等機制

並落實執行，將因業務活動所產生的各項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 

 

風險管理範疇 

本公司承諾以積極並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整合並管理所有對營運及獲利可能造

成影響之各種策略、營運、財務、環境及法規等潛在的風險，透過建置企業風

險管理專案，其目的在於為所有的利害關係人提供適當的風險管理。 

本公司的風險管理包括「策略面」、「營運面」、「財務面」、「環境面」、「法規

面」以及其他使本公司產生重大損失之風險。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與執掌 

 

 

 

一、董事會：董事會為本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 

二、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協助董事會執行其風險管理職責，負責審議本公

司風險管理政策及審查重大風險議題之管理報告。 

審計委員會下設置風險管理小組，負責執行風險管理之權責單位，主要負責整

體之風險管理，擬訂風險管理政策、架構及機制，建立質化與量化之管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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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風險管理小組成員由總經理指定，並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風險管理小組職責

包括： 

1. 協助擬定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 

2. 確保董事會所核定實施之風險管理政策的執行。 

3. 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提出風險管理報告。 

4. 其他風險管理相關事項 

三、各單位部門：各單位部門主管負有風險管理之責任，應明確辨識其部門所

面臨之相關風險，確保風險控管機制與程序能有效執行，並應定期向風險管理

小組彙報風險管理情形。 

 

運作情形 

本公司自 113 年起積極推動落實風險管理機制，每年至少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執行情形如下： 

一、策略面 

為因應產業變化，由子公司投資德欣先進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35%股權，主係本

公司為多角化經營，考量雙方生產基地及營業項目具互補性，可發揮規模優勢，

提升營運績效及競爭力，評估與德欣結盟對本公司具有正面效益。 

 

二、營運面 

1. 智慧財產： 

本公司 113 年起已將智慧財產相關事項納入風險管理事項之一，定期至少一

年一次向董事會進行報告，並針對董事之建議提出改善措施，截至 113 年底

共取得全球 20 國 771 件專利，專利獲准率 95%。。 

2. 資安管理： 

依據「上市櫃公司資通安全管控指引」總公司成立資通安全推動組織及制訂

資安目標並設定資安專責主管及資安專責人員，統籌資訊安全管理及相關事

務。為提升全體同仁資安意識，資訊部多次以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測試演練，

並每年定期安排資通安全教育訓練。113 年迄今未發生須通報之重大資安事

件。 

 

三、財務面 

1. 本公司定期評估銀行借款利率，以取得較優惠之借款利率，降低利息支出。

隨時觀察金融市場利率變化對本公司資金之影響，以期隨時採取變通措施。 

2. 財務部按營運規劃與需要持續管控並優化資金運用安排，維持銀行額度充

足、現金流量穩健、償債能力與流動比率強健，促成優良債信評等與資金有

效運用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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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面 

1. 本公司於 113/8/9 提報董事會通過經會計師出具確信報告之 2023 年度永續報

告書，持續推動環境保護、社會參與、公司治理等工作，達成永續發展及淨

零目標。 

2. 113 年截至目前為止，本公司員工及非員工均無重大職業災害。 

3. 楊梅廠與工地均已導入 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符合企業永續發

展之策略。 

4. 依據教育訓練計畫對員工及承攬商實施教育訓練，力求降低事故之發生：一

般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一般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安衛教育訓練、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共 80 人次。 

5. 全公司完成管理系統之內部稽核及管理階層審查，檢討各項風險評估及目標

之執行成效，有效降低職災風險。 

 

五、法規面 

1. 會計部依據相關證管、稅務法令及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

國際會計準則，如期完成各季之財務報告編製及公告申報、稅務作業及申報

等法令遵循目標，以降低公司營運風險。 

2. 本年度依據主管機關修訂相關法令，於 113/2/2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及

「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113/8/9 修訂「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113/12/27

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等。 


